附件2
新疆冬春旅游奖励评审细则

一、新疆冬春旅游奖励申报流程及细则
（一）提交企业材料：各自愿申报奖励的旅行社请于2017年12月18日-12月22日向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旅游宣传推广中心提交企业营业执照（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和经营许可证书（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及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接受资格审查。经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监督管理处、旅游执法总队核审通过的旅行社可进入奖励范围。
（二）提交核审材料。
每月结束后下一个月开始的第一天为申报日，审核材料：申报月新疆冬春旅游奖励申请表(见表1)，每个团的地接社与组团社之间的旅游地接合同确认件（含地接费用、团队行程、接待标准）、“一诚通”电子行程单(经过5A级景区认证， 行程结束后有认证记录)、经济运行分析表（见表2）、“一诚通”系统导出的团队人员名单（含姓名、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港澳台及国外游客不需要电话号码）、含保障计划和被保险人清单的保险单据复印件、游客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游客来程登机牌原件、返程登机牌复印件（或火车票往返复印件）、享受补贴团队的发票复印件（该发票开票时间最迟截止2018年6月1号）。
特别提示：
1.“一诚通”电子行程单须经过景区认证（无法认证的5A级景区出具实际购票人数证明）、选择参与激励计划、团队类型填写正确(按入疆团队分类装订)。
2.团队类型：根据客源构成填写地接国内游或地接入境游。
3.上述材料均需加盖公司公章(首页和骑缝)。
4.团队行程过程中必须有符合资质的旅游车辆和导游。
（三）新疆冬春旅游奖励行动，在次年4月30日冬春旅游结束后我委将委托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对旅游社申报数据进行专项审计核实。
二、新疆冬春旅游奖励评审流程
（一）终审、公示：会计师事务对所有申报材料进行专项审计核实后形成审计报告(入疆游客人数总量)，新疆冬春旅游奖励评审小组对会计事务所提供的审计报告进行终审，终审结果新疆旅游官方网(www.xinjiangtour.gov.cn)进行公示。
（二）奖励资金拨付：由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通过对公账户将奖励资金拨付旅行社。
三、新疆冬春旅游奖励，只奖励第一地接社，第二、第三地接社不再奖励
例如：上海国旅作为组团社，委托新疆国旅地接，新疆国旅将团队在阿勒泰和伊犁的参观游览活动分别委托给阿勒泰和伊犁当地的旅行社进行地接。鉴于在新疆运行的此团队都是同一批游客，且组织招徕进入新疆的第一地接社是新疆国旅，所以奖励只针对新疆国旅，阿勒泰地接社和伊犁地接社均不在奖励范围内。
四、新疆冬春旅游奖励行动，对同一个团队奖励的人数以5A级景区中的任意一个认证人数为准，多个景区的多次认证不累计
例如：新疆国旅接待了一个16人的北京团队，先后参观游览了天池、葡萄沟和喀纳斯三个5A景区，先后进行了三次景区认证，累计认证人数达到48人。鉴于组织招徕的游客是同一批人，故纳入奖励的人数应当定为16人而不是48人。
五、新疆冬春旅游奖励行动，凡涉及到一个团队跨两个奖励周期的，为防止一个团队奖励两次以上，旅游“一诚通”统计数据中要加载一个“行程结束”的搜索条件
例如：新疆国旅组织了一个5日游的团队，是1月31日开始，跨年2月4日结束，跨了1月和2月两个奖励周期，那么这个团队的奖励放到行程结束,后一个奖励周期来落实。
六、行程约束
为发挥政府补贴的旅游团队必须起到拉动消费的作用，团队行程必须涵盖新疆的1个5A级景区。
七、注意事项
（一）申报新疆冬春旅游奖励的旅行社在 “一诚通”电子行程单中“人数”上传游客身份信息名单，具体操作方法见旅行社“一诚通”QQ共享群中的《游客名单导入操作说明》。
（二）凡是申报奖励的旅行社请按规定填写《新疆冬春旅游奖励申报表》，按照每月规定日期申报，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旅行社“一诚通”QQ共享群和新疆旅游官方网站里均能下载《新疆冬春旅游奖励申报表》。
（三）一旦旅游执法机构在抽查旅行社的地接资料过程中，发现旅行社弄虚作假的，该旅行社三年内不能享受旅游部门的任何奖励政策。



































表1
2017-2018年新疆冬春旅游奖励申报表

	旅行社全称（加盖单位公章）
	

	旅行社法人代表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年   月   日

	申报游客人数
	

	旅游宣传推广中心审核意见
	
经办签字：年   月   日

负责人审核：               年   月   日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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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7-2018新疆冬春旅游奖励行动经济运行分析表
旅行社：                     团号：
	序号
	游客构成（客源地）
	人数
	项目
	团队消费构成

	
	
	
	
	拉动消费金额地区分布（元/人）
	项目消费金额小计（元/人）
	项目消费金额合计（元）

	
	
	
	
	（以乌鲁木齐举例）
	线路涉及地州市
	
	

	1
	
	
	飞机/火车
	
	
	
	

	2
	
	
	车辆交通
	
	
	
	

	3
	
	
	宾馆
	300
	
	
	

	4
	
	
	景区
	175
	
	
	

	5
	
	
	餐饮
	80
	
	
	

	6
	
	
	娱乐演艺
	
	
	
	

	7
	
	
	旅游购物
	
	
	
	

	8
	总计
	拉动消费    元

	9
	备注
	1.该分析表的数据以各旅行社团队实际操作为准，拉动消费金额地区分布中的地州填写以操作线路涉及为准。
2.飞机/火车：大交通的实际价格。
3.车辆交通：旅游车辆的市场价格。
4.宾馆：团队行程所涉及地州市住宿消费间夜数及住宿标准。以乌鲁木齐市区举例：3间夜*100元/人/间夜=300元/人。
5.景区：团队行程所涉及地州市景区实际游览价格；以乌鲁木齐市举例：天山大峡谷45元/人；野马古生态园130元/人等，在表序号4中，将乌鲁木齐对应的景区项填写175元/人（游览景区价格之和）。
6.餐饮：团队行程所涉及地州市餐饮消费，如乌市2次用餐*40元/人/餐=80元/人。
7.娱乐演艺：团队操作线路所涉及地州市歌舞演艺项目消费，如乌市国际大巴扎歌舞剧院。
8.旅游购物：团队操作线路中游客购买的旅游商品，如“新疆礼物”、和田玉、餐饮项目中的烤全羊等。
9. 单团填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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